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汕尾市林伟华中学 2025 年普通高中

“创新实验班”自主招生简章

为贯彻落实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战略，充分发挥我校

优质教育教学资源效用，满足具有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学生

的发展需要，根据《汕尾市教育局关于 2025 年普通高中自

主招生工作的通知》等文件精神，特制定汕尾市林伟华中学

2025 年普通高中“创新实验班”自主招生简章。

一、学校简介

汕尾市林伟华中学，市直属公办重点高级中学，广东

省一级学校，创办于 1997 年。学校位于市区文华路龙船山，

交通便利，环境幽静，占地 11.8 万㎡，建筑面积 6.6 万㎡。

师资力量雄厚：现有教职员工 223 人，学历达标率 100%。

其中，研究生学历教师 64 人，全国模范教师 1 人，特级教

师 2 人，南粤优秀教师 15 人，正高级职称教师 3 人，高级

职称教师 83 人，省、市“四名”工作室 9 个，市兼职教研

员 13 人。

办学成绩卓越：学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立

德树人根本任务，秉承“文化引领，科学育人”的办学理

念，践行“奋楫扬帆、笃行致远”的龙舟精神，注重基础

教学，重视培优辅临，突出能力培养和素养提升，推进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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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教育，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。在全体师生的不懈努力下，

办学成绩喜人：学校的高考和各类竞赛成绩均名列全市前

茅，不少优秀学生考入清华大学、浙江大学、复旦大学、

同济大学、中山大学、华南理工大学等全国名牌大学。近

几年，高考本科、特控上线率连续攀升，持续领跑全市。

发展前景光明：学校实行全寄宿封闭式管理，市委、

市政府、市教育局高度重视我校发展，持续加大对学校支

持和投入的力度，全力支持把我校打造成为全市普通高中

标杆学校。2024 年由政府斥资 8500 万元建设的综合楼已

正式投入使用，为师生拓展了学习与活动空间。计划投资

1.65 亿元的文体中心及校区改造工程项目已经启动，未来

将进一步优化校园环境与功能布局。校园北侧占地 2.5 万

平方米的扩建工程已完成前期规划，涵盖宿舍楼、新图书

馆、第二食堂等设施，建成后将全方位改善学生的学习与

生活条件。

2023年以我校为集团总校的汕尾市直实验教育集团被

遴选为“广东省优质教育集团培养对象”。2024 年我校先

后被评为广东省“中小学数学教育高质量发展示范校”、“基

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深化行动实验校”、“中小学智慧教育应

用标杆校”，学校发展进入新时期，各项工作朝着高质发

展的道路迈进。令人瞩目的办学成效，使学校在社会上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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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誉日益提升，成为全市众多优秀初三学子争先报读的首

选学校。

二、招生计划

自主招生面向全市招收 2025 届 100 名初中应届毕业生

（其中理工类 85 名、人文类 15 名），编入我校高一年级“创

新实验班”。

三、培养模式（“3+3+1”模式）

1.三支团队：由高校专家团队、省百千万名师团队和本

校精英教师团队协同培养。

2.三大计划：按清北培养计划、“C9”培养计划、“双

一流”培养计划进行项目式培养。

3.一生一策：设立学科导师制和生涯导师制，根据学生

综合素养和学科特长制定个性化课程方案，实施全方位的指

导和培养。

四、报考条件

报考我校自主招生考生须满足下列条件：

1.报考学生要求是 2025 届初中应届毕业生，且符合汕

尾市 2025 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报考条件。

2.参加汕尾市 2024-2025 年度下学期九年级教学质量监

测（2025 年 5 月份二模考试）成绩达到 630 分（不含体育）

及以上。

3.报考学生要求综合素质优秀，学科特长突出，具备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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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潜质，具有健康体魄、健全人格、远大志向和社会责任感。

五、报考时间

与中考志愿填报时间一致。

六、报名方式

有意向报读我校“创新实验班”理工类、人文类自主招

生的考生，须在 2025 年中考志愿填报规定时间内在中考志

愿填报系统提前批次填报我校“创新实验班”（理工类）、

“创新实验班”（人文类）自主招生志愿，即完成报名手续。

温馨提醒：为增加被我校录取机会，请考生在“提前

批自主招生”和“第一批”的“第 1 志愿栏”同时填报我校。

根据《汕尾市 2025 年普通高中招生录取工作实施方案》，

“提前批”和“第一批”之间不设级差。

七、考核方式

1.确定考核名单：根据汕尾市 2024-2025 年度下学期九

年级教学质量监测（2025 年 5 月份二模考试）成绩（不含体

育），从高分到低分顺序确定考核资格名单，报市教育局审

核后在学校公众号公布。进入考核资格名单学生人数分别不

超过理工类、人文类招生计划的 3 倍。

2.综合能力考核：进入考核资格名单的考生须参加汕尾

市普通高中理工类、人文类特长生综合能力考核。考试科目：

语文和数学为必考科目，科学、历史为选考科目，理工类选

考科学（物理约占 80%，化学约占 20%），人文类选考历史。

综合能力考核由市教育局统一命题，考核时间安排如下（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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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时间及地点请关注我校公众号）：

日期 考试时间 考试科目

7月上旬 上午

8:00-10:00 语文

10:30-12:00 科学/历史

7月上旬 下午 3:00-5:00 数学

八、录取方式

1.根据考生的综合成绩从高到低顺序录取，录满为止，

最低分数多人等同的，一并录取。考生综合成绩由考生初中

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综合能力考核成绩组成，计算方式为：

考生综合成绩=考生中考成绩×35%+综合能力考核成绩×

（中考总分值÷综合能力考核总分值）×65%。

2.考生在提前批次被我校录取后不再参加后面招生批

次的录取。

九、奖学助学制度

学校按规定设立各类各项目奖学金发放专项奖励。我校

助学金体系完备，覆盖面广，确保“应助尽助”，每学年资

助学生约 500 人次，金额约 140 万余元。

本方案由汕尾市林伟华中学自主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

责解释。

咨询电话：19106600952，19106600041，（0660）3366952

监督电话：（0660）3366041

公众号 抖音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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汕尾市林伟华中学

2025 年 5 月 19 日


